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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TXXXX—XXXX 

汽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汽车上的轮胎气压监测系统，其它车辆上使用的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17—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Ka：盐雾试验方法 

GB/T 2423.22—200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 

GB/T 4942.2—93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GB14023—2006 车辆、船和由内燃机驱动的装置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7619—1998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8655—2002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9951—2005 道路车辆-静电放电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GB/T 21437.2—2008 道路车辆－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2 部分：沿电源线的

电瞬态传导（ISO 7637-2：2004，IDT） 

GB/T 21437.3—×××× 道路车辆－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3 部分：除电源

线外的导线通过容性和感性耦合的电瞬态发射（ISO/DIS 7637-3，IDT） 

GB/T ××××.3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3 部分：机械负荷

（ISO16750-3，IDT） 

GB/T ××××.4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4 部分：气候负荷

（ISO16750-4，IDT）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信部无[2005]423 号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十一）各类民用设

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ISO 20653:2006  道路车辆 防护等级（IP 代码）电气电子设备对外来物、水和触及的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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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s(TPMS) 
安装在车辆上能实时监测轮胎气压等参数，并以视觉信号（也可包括听觉信号）进行显

示和报警，以提高汽车行驶安全性，并减少因气压不足造成轮胎加速磨损和车辆能耗增加的

辅助系统。 

3.1.1  

胎压监测模块  TPM Sensor 
安装在轮胎内部或车轮表面，测量车辆轮胎压力等参数并进行信息传输的元器件总成。

包括传感器、发射器等器件。 

3.1.2  

接收模块 Receiver  
用于接收、处理胎压监测模块发来的信息并向显示模块发送视觉信号的部件。有时接收

模块同时包括了显示模块。 

3.1.3  

显示模块 Display Module 
用于显示报警指示图形符号和气压值（温度值为可选）信息及文字提示信息的装置，包

含进行系统功能选择和设置的人机交流界面和功能。 

3.2  

冷态轮胎气压（Prec） 

   由车辆制造商针对指定车辆的预定工作条件为每个位置轮胎推荐的气压值。 

4 要求 

4.1  系统一般要求 

4.1.1 系统各部件外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等缺陷。 

4.1.2 各部件使用的材料应保证胎压监测系统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使用寿命。 

4.1.3 系统应只接收并处理本车各个胎压监测模块发射的信息。 

4.1.4 系统应避免误报警的发生。 

4.1.5 系统的工作温度范围 

系统应在周围环境温度－40℃至 55℃之间正常运行，系统中各部件的工作温度和贮存温

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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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温度范围                    单位：℃ 

 下限工作温度 下限贮存温度 上限工作温度 上限贮存温度 

胎压监测模块 -40 -40 105 125 

接收模块 
-40 

（显示部分：-20）
-40 

85 

（显示部分：70） 
95 

 

4.2 系统基本功能  

4.2.1 系统应具备开机自检功能，系统上电即开始自检，同时应点亮故障报警灯，系统自检

应在 6 s 内结束。若系统无故障，则故障报警灯熄灭；若系统有故障，则故障报警。 

4.2.2 系统应具有欠压报警功能，当汽车轮胎中的一个或多个轮胎气压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欠

压设定值（制造厂规定的冷态轮胎气压值的 75%），系统运行状态下，TPMS 应在 6 s 内发出欠

压报警信号，并指明欠压轮胎的位置。 

4.2.3 系统应具有快速漏气报警功能，系统运行状态下，当汽车轮胎中的一个或多个轮胎气

压以大于 30 kPa/min 的速率降低时，TPMS 应在 1 min 内发出快速漏气报警信号，并指明漏

气轮胎的位置。 

4.2.4 系统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系统运行状态下，系统本身出现故障时应在 10 min 内发

出报警信号。 

4.2.5 系统应具有当前轮胎压力值显示功能，系统运行状态下，TPMS 应能够实时查询每个

轮胎的压力值信息。 

4.2.6 系统信息显示及报警方式 

4.2.6.1 显示模块显示的文字、图形符号、数值等，应清晰、易读。 

4.2.6.2 欠压报警时应点亮如图 1所示的黄色指示器，且持续点亮直到欠压状态解除；同时

用图形或文字准确指示出欠压轮胎的位置，如果是四轮车辆推荐采用如图 2 所示的图形符号

并标示出欠压轮胎的位置。 

4.2.6.3 快速漏气报警时应闪烁点亮如图 1所示的黄色指示器，且持续闪烁点亮直到快速漏

气状态解除；同时用图形或文字准确指示出快速漏气轮胎的位置，如果是四轮车辆推荐采用

如图 2所示的图形符号并标示出快速漏气轮胎的位置。 

4.2.6.4 系统故障报警显示可采用如下两种方式之一： 

a) 若故障报警灯与欠压报警灯和快速漏气报警灯为同一个指示器，应持续点亮如图 1

所示的黄色指示器。 

b) 若故障报警灯与欠压报警灯和快速漏气报警灯不是同一个指示器，应持续点亮如图

3所示的黄色专用故障报警指示器，且持续点亮直到故障解除。 

4.2.6.5 黄色指示器及黄色专用故障报警指示器应安装在客舱内驾驶员前方且清晰可见。 

                                

图 1 



 

 4

 

 

图 2 
 

 

图 3 

 

4.3 装车后的信号接收性能 

4.3.1 静态信号接收性能 

车辆静止时，系统运行状态下，当被测车轮处于不同位置时，应能稳定接收胎压监测模

块发出的信号。 

4.3.2 动态信号接收性能 

车辆在行驶时，应能稳定接收胎压监测模块发出的信号。 

4.4 系统压力测量误差 

系统压力测量误差应符合表 2 规定。系统所显示的任一个轮胎气压与试验充气压力之间

误差不得超过表 2 规定的数值；整车上所有轮胎在同一温度下，充相同试验压力时各个轮胎

之间显示胎压数值之差不得超过表 2 规定数值的绝对值。 
                                    

表2 系统压力测量误差                         单位 kPa 

温度范围 
 适用轮胎气压范围 

-20～70℃ -40～125℃（不包括-20～70℃） 

100～450 ±8 ±14 

100～700 ±12 ±21 
误

差 
100～1400 ±24 ±42 

 

 

4.5 系统无线通讯发射特性 

系统应符合《信部无[2005]423 号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十一）

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的要求。其中每个胎压监测模块装入轮毂/轮胎总成后逻辑

0-1 间隔调制状态下的发射功率不得超过-20dBm（e.r.p 有效值检波）或 XYZ 三个方向上的

最大发射场强不得超过 70dBμV/m(最大极化方向，3米峰值检波，分辨率带宽 9KHz) 。高频

信息帧长度不宜超过 10 ms，任意 4 s 监测时间内高频信号发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40 ms。对

于使用低频信号（≤125 kHz）的系统，每个低频发射器逻辑 0-1 间隔调制状态下发射磁场强



 

 5

度不得超过 50 dBμA/m（最大极化方向，1m 处准峰值检波，分辨率带宽 200Hz）；低频信息

帧长度不宜超过 20 ms，任意 4 s 监测时间内低频发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2 s。 

4.6 电磁兼容性 

4.6.1 电磁骚扰性能 

系统运行过程中，如果在整车上进行测试，则试验结果应该符合整车的限值要求；如果

用分系统单独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该达到 GB18655－2002 零部件辐射骚扰限值表格 11 中的

等级 1（窄带骚扰+峰值检波）。 

4.6.2 电磁抗扰性能 

系统运行过程中，系统应按 GB/T 17619-1998 进行试验。试验进行过程中除有意发射频

率外，在其他频点上系统的功能状态应该达到 A 级。 

4.6.3 电瞬态传导抗扰性 

   车载电源供电的接收器应按 GB/T 21437.2－2008 的规定进行试验，系统运行过程施

加脉冲干扰，系统应该达到如下要求： 

— 脉冲 1、4；功能状态达到 C，存储器达到状态 A。 

— 脉冲 2a，2b，3a，3b，5a，5b，功能状态达到 A。 

4.6.4 抗静电放电性能 

  系统或部件应按照 GB/T 19951-2006 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系统功能应达到状态 A。 

4.7 接收器模块耐异常电源电压性能 

4.7.1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接收器模块应能承受 1 min 的电源极性反接试验而不损坏。反接电压为：12V 电系为 14

±0.2V；24V 电系为 28V±0.2V。试验后除熔断器外不应有其他电气故障。系统应符合 4.2 的

规定。 

4.7.2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接收器模块应能承受一定值的电源过电压试验，对 12V 电系，试验参数见表 3。对 24V

电系由汽车制造商和产品供应商共同协商确定。试验后系统各项功能均应正常。系统应符合

4.2 的规定。 

表 3  耐电源过电压 

 试验电压 试验时间 

长时过电压 17 V-0.2V 1 h 

短时过电压 26 V-0.2V 1 min 

 

4.8 气候环境适应性 

TPMS 系统在承受各项气候环境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各部件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

变形，其基本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后 TPMS 系统的压力测量误差应符合 4.4 的规定。 

4.9 机械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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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S 系统在承受各项机械环境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各部件应无损坏，应无任

何电气故障，紧固部件应无松脱现象，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

其基本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后 TPMS 系统的压力测量误差应符合 4.4 的规定。 

4.10 系统防护性能 

TPMS 系统的接收模块和显示模块的防护等级应达到 ISO 20653(道路车辆 防护等级(IP

代码)电气电子设备对外来物、水和触及的防护）中规定的 IP5K3，安装在轮胎内部的胎压监

测模块的防护等级应达到 IP6K4，安装在轮胎外部的胎压监测模块的防护等级应达到 IP6K6。

各部件经防尘和防水试验后，系统基本功能应保持正常，系统的压力测量误差应符合 4.4 的

规定。 

4.11 胎压监测模块的使用寿命 

 对于依靠电池供电的胎压监测模块应满足在配套车型上至少使用6年或者行驶10万km。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5.1.1 试验条件 

如未标明特殊要求，所有试验均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室内 18℃～28℃；室外 0℃～40℃ 

b) 环境相对湿度：45 ％～75 ％； 

c) 环境气压：86 kPa～106 kPa； 

d)  试验用电压为标称电源电压，12V电系电压为14V±0.1V；24V电系电压为28V±0.2V； 

e) 试验用电源：汽车蓄电池或波纹系数不大于 0.1%的整流稳压电源。 

5.1.2 测量用仪器设备 

a) 压力表及压力传感器，应采用数字式压力表及压力传感器，其量程应与被测样品工

作压力相适应，精度不低于满量程的±0.5％，最小分度至少为 1 kPa。 

b) 精密计时器，精度不低于 0.1s，最小分度为 0.01 s。 

c) 符合 5.4.1 测试要求的轮胎转角测量仪，最小分度为 1º。 

d) 符合 5.4.2 规定的放气速率要求的行车放气装置，在试验车辆上加装的行车放气装

置不得对 TPMS 的性能产生明显影响。 

e)  车速测量装置，精度不低于 1％。 

5.2 外观检查 

目视检查 TPMS 系统各部件的外观及结构，应符合 4.1.1 条的规定。 

5.3 系统基本功能测试 

基本功能试验可在整车上进行实车试验，也可在能够模拟系统正常安装和工作状况的台

架上进行试验。 

5.3.1 系统自检功能测试 

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压。将点火开

关从“off”的位置旋至“on”的位置，TPMS 应按 4.2.1 条的规定进行系统自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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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欠压报警测试 

a)  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压。在车辆静

止且点火开关位于“off”时，调整轮胎气压，使某一轮胎或多个轮胎的气压比制造厂

规定的冷态轮胎气压值的 75%还低 7 kPa。 

b)  将点火开关从“off” 的位置旋至“on”的位置，记录从点火开关旋至“on” 时到欠

压报警指示灯开始持续点亮的时间，应符合 4.2.2 的规定。 

c)  目视检查指示器指示的欠压轮胎位置是否正确。 

d)  将点火开关拨至“off”的位置。 

e)  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压。将点火开

关从“off” 的位置旋至“on”的位置，确定欠压报警指示灯已熄灭。 

5.3.3 快速漏气报警功能测试 

a)  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压，在车辆静

止且 TPMS 系统运行状态下，对其中一个轮胎或多个轮胎按照 20－25 kPa/min 的速率持

续放气 1 min。 

b)  记录从放气开始到快速漏气报警指示灯开始闪烁点亮的时间，应符合 4.2.3 的规定。 

c)  目视检查指示器指示的漏气轮胎位置是否正确。 

d)  停止放气后，快速漏气报警指示灯应该在 1 min 内熄灭。 

5.3.4 故障报警测试 

a)  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压。 

b)  在 TPMS 系统运行状态下，模拟 TPMS 失效状态，例如断开部分 TPMS 系统元件的电源，

或断开部分TPMS系统元件之间的电连接，或安装与TPMS系统相冲突的轮胎等。模拟TPMS

故障时，故障报警指示灯的电气联接不应被切断。 

c)  记录从故障产生到 TPMS 故障报警指示灯开始点亮的时间。应符合 4.2.4 的规定。 

d)  将点火开关置于“off”位置， 1 min 后，将点火开关再次拨至“on”的位置，系统应

在 6 s 内故障报警。 

e)  恢复 TPMS 系统至正常状态，确认故障报警指示灯熄灭。  

5.3.5 轮胎气压值显示测试 

在 TPMS 系统运行状态下，目视检查是否符合 4.2.5 条的要求。 

5.3.6 信息显示方式及报警方式检查 

在系统基本功能测试过程中，通过视觉检查法检查系统显示方式及报警方式应符合4.2.6

条的规定。 

5.4 装车后的信号接收性能试验 

5.4.1 静态信号接收性能试验 

a)  系统装车后，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

压。在车辆静止且点火开关位于“off”时，调整轮胎气压，使某一轮胎的气压比制造

厂规定的冷态轮胎气压值的 75%还低 7 kPa。 

b)  将点火开关从“off” 的位置旋至“on”的位置，记录从点火开关旋至“on” 时到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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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报警指示灯开始持续点亮的时间，应符合 4.2.2 的规定。 

c)  将点火开关拨至“off”的位置。 

d)  给车辆的所有轮胎充气至 5.3.1条中规定的气压值。将点火开关从“off” 的位置旋至

“on”的位置，确定欠压报警指示灯已熄灭。 

e)  每个轮胎依照 5.4.1 条中 a)－d)的试验过程测试 36 次，每次测试完毕后将被测轮胎

顺时针旋转 10 度再进行下一次测试。 

f)  依次对每个轮胎，按照 5.4.1  条中 a)－e)的试验过程进行测试。 

5.4.2 动态信号接收性能试验 

a)  系统装车后，将所有车轮充气至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轮胎气

压，特别地将被测车轮的气压充气至比车辆标示的（或轮胎充气压力标签标示的）冷态

轮胎气压值高 40 kPa。 

b)  使车辆平稳加速至 120 km/h 或 80%最高车速（速度误差范围±10 km/h），并保持在此

车速行驶，对被测车轮以 20－25 kPa/min 的速率持续放气 1 min 后停止放气。 

c)  记录从放气开始到快速漏气报警指示灯开始闪烁点亮的时间，应符合 4.2.3 的规定。 

d)  车辆减速行驶。 

e)  每个轮胎依照 5.4.2 条中 a)－d)的试验过程测试 10 次。 

e) 依次对每个轮胎按照 5.4.2 条中 a)－e)的试验过程进行测试。 

5.5 系统压力测量误差测试 

将TPMS系统模拟在整车安装的状态，作好电气连接。将被测轮胎气压监测模块置于压力

环境中，按4.4中的压力、温度条件测试TPMS系统的压力测量误差。 

5.6 系统无线通讯发射特性测试 

将无线发射置于逻辑 0-1 间隔连续发射状态下，在电波暗室内规定距离处（高频测量距

离 3 米，低频测量距离 1 米）使用骚扰接收机或频谱仪扫描测量 TPMS 系统发射特性，应符

合 4.5 条的规定。 其中占用带宽、杂散发射特性也应符合《信部无[2005]423 号 微功率（短

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的要求。 
5.7 电磁兼容性测试 

5.7.1 电磁骚扰性能测试 

系统运行状态下，在电波暗室中按 GB14023-2006 或 GB 18655-2002 规定的试验方法在整

车上进行电磁骚扰发射试验(窄带检波)；如果用系统单独进行试验，则要按照 GB18655-2002

中的天线法进行试验。系统骚扰发射应符合 4.6.1 的要求。 

5.7.2 电磁抗扰性能测试 

系统运行状态下，在电波暗室中按 GB/T 17619-1998 规定的试验方法用抗扰性限值表格

1规定的抗扰电平进行辐射抗扰性试验。系统功能状态应符合 4.6.2 的要求。 

5.7.3 电瞬态传导抗扰性测试 

车载电源供电的接收器应按GB/T 21437.2—2008规定的试验方法在系统运行状态下进行

试验。系统功能状态应符合 4.6.3 的要求。 

5.7.4 抗静电放电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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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或部件应按照 GB/T 19951－2006 规定的部件通电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对胎压监测

模块采用空气放电法进行试验（Max ±15 kV），对接收控制器模块以及其他模块采用接触放

电法进行试验(Max ±6KV)。试验结束后通电运行，系统功能状态应符合 4.6.4 的要求。 

5.8 接收器模块耐异常电源电压试验 

5.8.1 耐电源极性反接试验 

在非工作状态下，将其电源极性反接 1 min。试验后应符合 4.7 的规定。 

5.8.2 耐电源过电压试验 

    将试验电压加载于电压输入端，试验电压、试验时间按 4.7.2 条表 3。试验后应符合 4.7

的规定。 

5.9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5.9.1 耐温度性能 

5.9.1.1 耐低温性能 

对系统按表 1规定的下限贮存温度进行 8h 低温试验，恢复到常温后，系统应符合 4.8 条

的规定。 

5.9.2.2 耐高温性能 

对系统按表 1规定的上限贮存温度进行 8h 高温试验，恢复到常温后，系统应符合 4.8 条

的规定。 

5.9.2 耐温度冲击性能 

对系统零部件(液晶显示屏除外)按表 1 中的下限和上限工作温度值进行温度冲击试验, 

循环次数为 100 次, 试验结束后，在室温下存放 8 小时后，测试系统功能，系统应符合 4.8

条的规定。  

一个试验循环过程如下（试验开始时的温度为室温）：  

a) 在 10 s 内达到工作上限温度。   

b) 在工作上限温度下存放时间 30 min。 

c) 在 10 s 内达到工作下限温度。 

d) 在工作下限温度下存放时间 4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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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温度冲击试验温度曲线 

 

5.9.3 耐温度、湿度循环变化性能 

对接收模块按 QC/T 413 中 4.11 的规定进行试验，对胎压监测模块按 GB/T××××.4 第

5.6.2 条进行试验。试验后在常温环境下放置 2h 后，系统应符合 4.8 条的规定。  

5.9.4  耐盐雾性能 

按 GB/T 2423.17 规定的方法，对接收模块进行 48 h 盐雾试验、胎压监测模块进行 96 h

的盐雾试验，试验完成后，在清水中洗掉沉积物，部件表面不应有任何腐蚀现象，系统应符

合 4.8 条的规定。 

5.9.5 耐霜冻性能试验 

将胎压检测模块在-40℃环境下放置 8h，在 1min 内转移至相对湿度 90%温度 10℃的湿度

箱，并保持 15min，试验后应符合 4.8 条的规定。 

5.10 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 

5.10.1 耐振动试验 

将被试产品妥善地安装在振动台面上，接收器模块按 GB/T××××.3 第 4.1.2.4.2 的要

求进行随机振动试验、乘用车用胎压监测模块按 GB/T××××.3 第 4.1.2.5.2 进行随机振动

试验、商用车用胎压监测模块按 GB/T××××.3 第 4.1.2.9.2 进行随机振动试验后，检查各

部分零件有无松动和损坏，检查系统应符合 4.9 的规定。 

5.10.2 耐机械冲击试验 

按 GB/T××××.3 第 4.2.2.2 进行机械冲击试验,其中胎压监测模块的冲击加速度为

1000m/s
2
。试验后应符合 4.9 的规定。 

5.10.3 耐自由跌落试验 

胎压监测模块按 GB/T××××.3 第 4.3.2 进行试验。试验后外观应无变形，试验后应符

合 4.9 的规定。 

5.10.4 胎压监测模块耐过压试验 

将模块放置于压力环境中，加压至表 4推荐的充气压力，并保压 1min，取出后试验后应

符合 4.9 的规定。 

 

表 4 不同压力测量范围的胎压监测模块需承受的过压值      单位 kPa 

适用轮胎压力范围 最大耐压值 

100～450 1000 

100～700 1000 

100～1400 1800 

 

5.10.5 胎压监测模块耐旋转加速度试验 

将胎压监测模块按实车安装状态固定在旋转试验装置上（注意传感器的安装方向应与在

轮胎中旋转的方向一致），按图 5 设定加速度等级及保持时间为一个循环。进行 30 个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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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旋转加速度试验后，检查胎压监测模块应符合 4.9 的规定。 

 

 

  

 

          a(g) 

1500 

   

 

 

 

  250 

 

                                                                            T(S) 

        10     20          22                    60                 20          30 

图 5 耐旋转加速试验循环 

5.11 系统防护性能试验 

5.11.1 防尘试验   

按照ISO 20653(道路车辆 防护等级(IP代码)电气电子设备对外来物、水和触及的防护）

中试验方法对 TPMS 系统的接收模块、显示模块和胎压监测模块分别进行 IP5KX、IP5KX、IP6KX

防尘试验，各部件经防尘试验后，系统基本功能应保持正常，系统的压力测量误差应符合 4.4

的规定。 

5.11.2 防水试验 

按照 ISO 20653(道路车辆 防护等级(IP 代码)电气电子设备对外来物、水和触及的防护）

中试验方法对系统接收模块和显示模块进行 IPX3 防水试验，对安装在轮胎内部的胎压监测模

块进行 IPX4 防水试验，若是安装在轮胎外部的胎压监测模块则进行 IPX6 防水试验，胎压监

测模块经防水试验后，系统基本功能应保持正常，系统的压力测量误差应符合 4.4 的规定。 

5.12 胎压监测模块耐久性试验方法 

5.12.1 试验条件 

5.12.1.1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应在 10°C－25 °C 之间。 

5.12.1.2 测试设备 

测试地点应有防静电措施，测试应提供对应胎压监测模块的接收显示装置。 

5.12.1.3  测试胎压监测模块状态 

a) 常压以下（即标准大气压下） 

待测试模块处于休眠状态，不发射任何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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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气压在 100 kPa 以上 

待测试模块处在气压≥100kpa 的环境中，胎压监测模块每 3 秒测量气压 12 次，12 次测

量完毕后发射信号 1次。 

 c)  气压环境 

用于测试的气压环境应可以达到 100 kPa 的相对压力条件。 

5.12.2 试验程序 

5.12.2.1  确定常压下待测试的胎压监测模块状态 

使胎压监测模块置于常压下，接收显示装置开机，确认没有收到信号。 

5.12.2.2 大于 100 kPa 时的测试  

将胎压监测模块置于大于 100 kPa 的气压环境中，确认大约每 3 秒接收显示装置上的数

据被更新。 

5.12.2.3 耐久性测试 

a)  将胎压监测模块置于大于 100 kPa 的气压环境中。 

b)  每 2 小时记录一次接收显示装置上的数据，确认数据以 3秒的时间间隔在更新。 

c)  测试持续 30 天(720 h) 

d)  测试结束后，胎压监测模块应符合 4.2 和 4.4 的要求。 

 


